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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及違規查報

03 臺南市國土計畫進度及提醒事項



徵收補償費保管款查詢及申領01

透過本局徵收補償費保管
款查詢系統(https://land-
compensation.tainan.go
v.tw/)可快速查詢有無補償
費保管款尚未領取。

申請人透過健保卡、晶片金融
卡、硬體金融憑證、軟體金融
憑證、自然人憑證或行動自然
人憑證登入系統進行身分驗證，
並填妥相關資料及上傳應備文
件，即完成申請程序



非都土地合法使用避免違規02

一、違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者，依區域計畫法第21條規定:
處新臺幣6萬元至30萬元之鍰，並得限期變更、停止使或拆除
地上物恢復原狀。拒不遵從者，得按次處罰，並停止供水、供
電、封閉、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。
二、國土利用監測計畫更是積極執行變異點通報作業，現調整
為每週動態通報，提醒農業用地如欲填土及施設固定基礎設施
等使用時，請洽公所或農業局申請容許使用，申請通過後方可
施設，以免遭受處罰。



臺南市國土計畫進度及提醒事項03

分區查詢(草案)



臺南市國土計畫進度及提醒事項03

說明

期限

補正

依據國土計畫法第45條第三項: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前項

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之日起，區域計畫法不再適用」。辦理中之變更

編定案件尚未完成登記異動者，相關案件將無法辦理(駁回申請)。

為使非公務機關申請人申辦興辦事業計畫評估辦理時程有所依循，期

限為113年12月31日；若變更編定之審查項目，於興辦事業計畫審

查時已經審定通過，並於核准興辦事業計畫後六個月內申請變更者，

受理期限為114年2月28日。

114年4月30日

國土功能分區

圖公告施行，

區域計畫法同

步失效。

１、申請案件，補正期限為一個月。

2、補正期限以文到次日起算，且不得超過114年4月22日，屆期未

完全補正，即予駁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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